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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预算项目支出管理，牢固树立绩效理念，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公司接受吴忠市同心县财政局委托，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0〕10 号）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9〕9 号）等相关规定，对 2023

年同心县民政局实施的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我们

的责任是在进行谨慎调查和实施必要的调查程序的基础上，遵循

“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此项目绩效情

况发表评价意见，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和目的

社会救助是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

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

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社会救助对象

由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组

成。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

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

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

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20〕18 号)“打造多层次救助体系。

完善低保、特困和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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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财产状况规定的家

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

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同时，根据

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专项社会救助。

对不符合低保或特困供养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和刚性支出较大导

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根据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医疗、

住房、教育、就业等专项社会救助或实施其他必要救助措施。对

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受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影响或由于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

的家庭或个人以及临时遇困、生活无着人员，给予社会救助。对

遭遇自然灾害的，给予受灾人员救助”要求，同心县人民政府实

施了 2023 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

2.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同心县民政局：作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卫生健康、教

育、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等部门

建立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工

作要求，明确各业务环节的经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落实，确保

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定期向社会公开社会救助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和媒体发现揭露的问题，应及时查处并

公布处理结果。

同心县财政局：会同民政部门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组织

本级资金支出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绩效管理工作，审核同级民政

部门提供的资金分配方案，组织补助资金执行期满或者被撤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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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算、资金回收和其他相关管理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依托村(社区）党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

和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工作者、慈善工作者和志愿者的作用，及

时了解、掌握辖区居民困难情况，主动帮助其提出救助申请。

（2）项目管理情况

①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原则上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

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经常

居住地(以居住证登记地为准，下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提出书面申请,或者依托自治区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请。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

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或办理。委托申请办理的，应当履行相应委

托手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在工作中

发现困难家庭可能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但是未申请最低生活

保障的，应当主动告知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相关政策。

②认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及时受理最低生活

保障申请，对申请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

料不齐全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

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可以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等方式

查询获取的相关材料，不再要求重复提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自受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启

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工作。调查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

信函索证并提请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信息

核对等方式进行。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

一致的，非申请受理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相关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申请受理地要求，积极做好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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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受理地反馈相关资料。

③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审核，对符合最低生

活保障条件的申请予以确认同意，同时确定保障类别、档次及救

助金额，发放确认通知书并录入管理信息系统。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不予确认同意，并应当在作出决定 3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

申请(委托代理)人并说明理由。

④县民政局对乡镇(办事处)上报的有关材料进行抽查，对符

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家庭，通知多镇(办事处）再次在申请救助家

庭户籍所在村(居）委会公示。无异议的，按照批准的救助金额

发放给申请救助家庭。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

3.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包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

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临时救助

项目、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等 6 个子项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

均救助 1787 户 3381 人，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2239.51 万元。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30844 户 45816 人，发放农村低保资

金 22262.33 万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月均救助 472 户 504

人，发放特困人员救助资金 402.25 万元。临时救助项目月均救

助 198 户 711 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1349.59 万元。孤儿(含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755 人，

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08.04 万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月均救

助 21 人，共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26.5 元。各项目发放标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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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同心县 2023 年社会救助标准

单位：元
序
号

救助类别 自治区标准 保障类别 同心县 政策依据

1
最低
生活
保障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650元/月 县
级人均补差不低
于 455 元/月

A 类补助标准 810

民政厅、财政厅
《关于提高我区
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通
知》（宁民发

〔2022〕4 号）、
县民政局、县财政
局《关于调整全县
社会救助保障标
准的通知》（同民
发〔2022〕27 号）

B 类补助标准 780

C 类补助标准 700

D 类补助标准 360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5520 元/年

县级人均补差不
低于 322 元/月

A 类补助标准 700

B 类补助标准 650

C 类补助标准 370

D 类补助标准 200

2
特困
供养
人员

城市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费

不低于 780 元/
月

实际救助标准 845
民政厅、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明
确城乡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标准的
通知》（宁民发
〔2019〕30 号、
县民政局、县财政
局《关于调整全县
社会救助保障标
准的通知》（同民
发〔2022〕27 号）

农村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费

不低于 494 元/
月

实际救助标准 600

散居失能特困人员
照护补贴

实际补助标准
（部分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

787

实际补助标准
（完全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

1310

3

低收
入高
龄老
人津
贴

城市 80-89 周岁低
收入高龄老人津贴

450 元/月 实际发放标准 450
自治区民政厅、财
政厅《关于明确高
龄低收入老年人
基本生活津贴发
放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宁民字
〔2018〕175 号

农村 80-89 周岁低
收入高龄老人津贴

270 元/月 实际发放标准 270

城乡 90 周岁以上
低收入高龄老人津

贴
500 元/月 实际发放标准 500

4
孤儿
养育
津贴

社会散居孤儿（含
感染艾滋病病毒儿
童）

1000 元/月 实际发放标准 1000

自治区民政厅、财

政厅《关于提高我

区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及

孤儿养育津贴标

准的通知》（宁民

发〔2022〕4 号）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000 元/月 实际发放标准 1000

5
临时
救助

急难型家庭救助标
准

不低于 1300 元/
人

实际救助标
准，遭遇突发

视救助
对象急

自治区民政厅、财
政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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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紧迫性、
临时性基本生
活困难群众，
在乡镇（街道）
民生服务中心
“一站式”受理

难程度，
按照受
理权限
进行分
类救助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临时救助工作规
程>的通知》（宁
民规发〔2018〕14
号）、县民政局、
县财政局《关于调
整全县社会救助
保障标准的通知》
（同民发〔2022〕

27 号）

支出型家庭救助标
准

不低于 1950 元/
人

基本生活困难个人
救助标准

不低于 975 元/
人

具体完成情况见下表所示：

（1）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
2023 年同心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完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月份 业务类别 总户数 总人数 发放金额

1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40 3343 1576890

2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61 3347 1579510

3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81 3376 1592870

4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56 3328 1571290

5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98 3408 1612710

6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96 3405 1611630

7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820 3473 1644820

8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803 3423 1622240

9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98 3392 1616260

10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92 3369 1613210

11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794 3347 1606640

12 月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1804 3366 1616750

小计 19264820

2023 年春节困难补助 1820 3473 1041900

2023 年 4 月困难补助（尔迪节） 1820 3473 62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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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困难补助（古尔邦节） 1820 3473 625140

6 月份城市低保对象价格临时补贴 1797 3405 68100

取暖费 200 1792 3369 673800

电价补贴 53.55 1796 96175.8

小计 3130255.8

合计 22395075.8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
2023 年同心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完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月份 业务类别 总户数 总人数 发放金额

1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29791 43794 14476500

2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29811 43783 14468100

3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29974 44025 14586670

4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0097 44247 14715350

5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0351 44778 14985640

6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0675 45366 15217680

7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1218 46739 15684680

8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1457 47111 15819430

9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1597 47335 15939690

10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1682 47491 16084260

11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1864 47768 16218840

12 月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31606 47354 16238790

小计 184435630

2023 年春节困难补助 31218 46739 14021700

2023 年 4 月困难补助（尔迪节） 31218 46739 84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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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困难补助（古尔邦节） 31219 46740 8413020

6 月份城市低保对象价格临时补贴 30661 45334 906680

取暖费 100 31682 47490 4749000

电价补贴 53.55 31452 1684254.6

小计 38187674.6

合计 222623304.6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
2023 年同心县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完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月份
集中供养 分散供养 合计

金额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1 108 114 378 402 486 516 340715

2 101 107 380 403 481 510 335400

3 98 104 382 405 480 509 308265

4 99 105 382 405 481 510 334910

5 99 105 380 403 479 508 333465

6 101 107 377 400 478 507 333355

7 122 132 354 373 476 505 338280

8 160 181 306 320 466 501 347885

9 160 181 305 319 456 500 347285

10 148 167 312 330 460 497 342055

11 119 133 343 363 462 496 333125

12 106 116 357 378 463 494 327760

合计 4022500

（4）临时救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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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同心县临时救助项目完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月份 户数 人数 金额

1 1 3 5400

2 390 1370 2282150

3 257 887 1509300

4 0 0 0

5 325 1103 1846000

6 211 697 1180400

7 144 565 833300

8 262 930 1488240

9 224 1025 1215500

10 260 914 1476800

11 302 1041 1658800

12 0 0 0

合计 2376 8535 13495890

（5）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

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

目
2023 年同心县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完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月份
社会散居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合计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1 41 41000 698 698000 739 739000

2 41 41000 702 702000 743 7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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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1 41000 709 709000 750 750000

4 42 42000 719 719000 761 761000

5 42 42000 726 726000 768 768000

6 42 42000 730 730000 772 772000

7 42 42000 726 726000 768 768000

8 41 41000 710 710000 751 751000

9 42 42000 705 705000 747 747000

10 42 42000 708 708000 750 750000

11 42 42000 708 708000 750 750000

12 41 41000 725 725000 766 766000

临时价
格补贴
（6 月）

42 840 730 14600 772 15440

合计 9080440

（6）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

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强化地方党委

和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压实各级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

机构责任，切实保障流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完善源

头治理和回归稳固机制，做好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安置工作，为符

合条件人员落实社会保障政策。积极为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

力受害人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助。2023 年共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 21 人 926.5 元。

2.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到位资金 31568 万元，资金

到位率 100%。截至评价日，实际支出 31173.2 万元，项目预算执

行率 98.75%。资金来源为《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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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下达 2023 年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

（社）指标﹝2022﹞650 号）下达资金 25475 万元。《自治区财

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和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宁

财（社）指标〔2023〕256 号）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资金

5833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850 万元、自治区资金 3983 万元。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

（宁财（社）指标﹝2023﹞576 号）下达中央资金 260 万元。《自

治区物价局、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居民阶梯

电价免费用量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宁价商发〔2013〕17 号）

社会救助人员电价补贴资金 180.83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与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前期实地调研，评价组与被评价单位进行充分、有效的

沟通，依据项目的功能特性，明确项目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体产出

和效果，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项目所要实现的目标，

明确了总体绩效目标。具体情况如下表：
绩效目标及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

实施单位 同心县民政局

项目绩效
目标

计划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总体绩效
目标

1.城乡低保项目，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放在重要位置，严格落实各项救助政
策，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
有效衔接，做好社会保障兜底工作，使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全面保障。
2.临时救助项目，坚持适度救助，应救尽
救。着眼于解决城乡群众基本生活困难，
摆脱临时困境，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1.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1787 户 3381 人，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2239.51 万元。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30844 户 45816 人，发放农村低保资
金 22262.33 万元。
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月均救助
472 户 504 人，发放特困人员救助资
金 402.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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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监测辖区内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健康状况，通过电话抽查
询问方式督促服务人员认真落实照料服
务责任，确保防控期间分散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有保障，服务质量不下降。
4.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
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
加强监护指导，对父母因精神残疾等原因
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或致使儿童处于
危困状态的，应当及时进行监护干预加强
兜底监护，对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无其他
人可以担任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丧失监护
能力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的儿童，
应当由民政部门依法长期监护。
5.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完善源头治理
和回归稳固机制，做好长期滞留人员落户
安置工作，为符合条件人员落实社会保障
政策。积极为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力
受害人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困人员提供
救助。

4.临时救助项目月均救助 198 户 711
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1349.59 万元。
5.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
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
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755 人，发放
临时救助资金 908.04 万元。
6.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月均救助
21 人，共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26.5
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产出

产出数量 救助覆盖面
应保尽

保、应救
尽救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
月均救助 1787 户 3381
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
目月均救助 30844 户

45816 人；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项目月均救助 472
户 504 人；临时救助项目
月均救助 198 户 711 人；
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
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
月均救助 755 人；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项目月均救

助 21 人。

产出质量 救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100%

产出时效
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98% ≥98%

救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
到位率

≥98% ≥98%

产出成本 人均救助发放标准 达标合规 达标合规



2023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13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政策知晓率 ≥90% 90.12%

提升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增
强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能力

稳步提升 稳步提升

可持续影
响

健全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的

作用

健全、有
效

健全、有效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89.24%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时段、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对 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的

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方面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复

核和综合分析，对项目做出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评价，考察项

目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查找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总

结项目经验并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为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今

后加强项目建设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资源配置、

控制节约成本提供参考。

2.评价依据

（1）财务管理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②《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88 号）；

③《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

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社）指标﹝2022﹞

650 号）；

④《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和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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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众救助（宁财（社）指标〔2023〕256 号）；

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

通知》（宁财（社）指标﹝2023﹞576 号）；

⑥《自治区物价局、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

区居民阶梯电价免费用量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宁价商发

〔2013〕17 号）；

⑦《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问题的通

知》（宁财（预）发〔2010〕1510 号）；

⑧《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规发〔2018〕

38 号)。

（2）项目管理

①《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

②《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

作的通知》（民发〔2020〕69 号）；

③《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

见》(民发〔2018〕23 号);

④《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民发〔2020〕125 号）；

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

施意见》（宁政发〔2015〕49 号）；

⑥《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制度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16〕87 号）；

⑦《关于提高我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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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发〔2020〕8 号)；

⑧《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

区临时救助工作规程>的通知》(宁民规发〔2018〕14 号);

⑨《关于提高我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宁

民发〔2020〕8 号)；

⑩《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社会救助工作的通知》

(宁民字〔2020〕7 号）；

⑪《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孤儿养育津贴

发放工作的通知》（宁民发〔2019〕66 号）；

⑫《关于调整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同

民发〔2020〕10 号）；

⑬《关于调整全县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救助标准的通知》

（同民发〔2020〕15 号）；

⑭批复、验收、公示及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资料。

（3）绩效评价管理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 号）；

②《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 号）；

③《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岀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 号）；

④《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宁党发﹝2019﹞9 号）；

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财（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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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70 号）。

（4）其他作为评价依据的材料

①财政预算批复文件；

②项目考核材料等文件；

③相关项目公示、档案资料等；

④相关财务报表、账簿、凭证。

3.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对象：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

（2）评价范围：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预算资金

31568 万元整体绩效情况。

（03）本次评价时段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公正原则。接受项目单位委托，根据《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

财规发〔2018〕38 号)的要求，采用科学指标体系、规范的工作

程序、适当的评价方法、明确的工作措施，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

公正评价和反映，并自觉接受监督。

（2）相关性原则。在指标设计方面，本着与绩效目标有直

接的联系，能够反映当前目标的实现程度，体现支出和产出之间

紧密对应关系。

（3）可比性原则。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定量指

标具体化、可比较，定性指标可衡量、可操作，系统反映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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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4）经济性原则。本着简便易行、通俗易懂，从数据获取、

比较分析、操作难易程度上，兼顾可操作性和成本效益原则。

2.绩效评价标准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主要运用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

史标准等，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3.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主要运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

众评判法等方法。在项目效益和影响力评价过程中主要采用因素

分析法，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部因素；在项

目产出的评价过程中主要采用比较法，对比分析产出指标计划完

成情况；在社会评价方面主要采用公众评判法，对满意度指标，

采取访谈、社会问卷调查等方法。

4.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岀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和《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9﹞9 号）的

基本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按照逻辑分

析法，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个维度进

行指标设计，包括决策、过程、产出、效益 4 个一级指标、12 个

二级指标和 23 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以结果为导向，决策、过

程指标权重占 40%，产出、效益指标权重占 60%，采用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和历史标准，将财政部和自治区财政厅项目绩效评价相

关政策、制度、办法等作为本次绩效评价指标的标杆值，具体绩

效评价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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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类指标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 3 个二级指

标，6 个三级指标，项目立项考察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

序规范性；绩效目标考察项目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投入考察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过程类指标包括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 2 个二级指标，8 个三

级指标，资金管理考察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合规

性；组织实施考察管理制度健全性和制度执行有效性。

产出类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和产出成本

4 个二级指标，以及救助覆盖面、救助资金发放准确率、资金在

规定时间内下达率、救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人均救

助发放标准 5 个三级指标分别进行考察评判。

效益类指标包括项目效益 3 个二级指标和 4 个三级指标，分

别对项目效益和满意度情况进行考察评判。

本项目各项指标设置、指标解释、权重赋分、评价标准及评

分细则，以及评价指标证据收集方法和来源，详见附件 1-－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具体实施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评价报告撰写与提交阶

段三个阶段。

1.前期准备阶段（12 月 13 日－12 月 15 日）

（1）组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由万聚恒（宁夏）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根据同心县财政局的委托，依据项目内容组建了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发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精湛的专业

知识，并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客观、公正的评价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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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效情况。

（2）入户培训及收集整理资料。评价工作组于 12 月 14 日

对同心县财政局、民政局和相关项目单位进行入户，通过与项目

相关方对项目评价的重点关注节点和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

收集了项目背景、目的、资金、实施内容和项目完成情况等项目

评价所需的资料。

（3）拟定工作方案。拟定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

确评价内容、方法、工作时间等具体安排，并提交同心县财政局

征求意见，根据各相关方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工作方案。

2.组织实施阶段（12 月 16 日－12 月 20 日）

12 月 16 日，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一是在评价

基础数据采集方面，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在同心县民政局以及项

目相关方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基础数据的收集、现场考察和资金

核查工作，获取项目成果佐证资料、项目验收报告、测试报告等；

二是在社会调查方面，通过现场调查与座谈、发放问卷等方式，

对各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和服务对象进行了现场访谈，掌握了具

体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和项目效益情况，获取了评价第一手证据

资料；对项目直接或间接受益对象进行调查问卷，了解受益群众

对“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为项

目实施产生的社会效益和满意度等提供定性与定量评价的基础。

评价组开展满意度问卷调查，发放了问卷 346 份，收回有效问卷

346 份；三是召开公司质量控制内部评审会。评价工作组就项目

的基本情况及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向公司评审组进行

介绍。质控评审组审阅查看项目资料并进行充分讨论，形成项目

绩效评价的初步评价意见及需单位补充提交的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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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报告阶段（12 月 20 日－12 月 30 日）

（1）绩效评价工作组按照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规范，通过对

收集的佐证资料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完成了评价指标评价打

分和报告撰写，报告初稿通过公司内部评审形成征求意见稿。

（2）提交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评价工作组于 12 月 30

日向同心县财政局提交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根据

其反馈意见继续修改完善报告，于 1 月 3 日提交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报告正式稿；整理绩效评价资料，归档备查。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值为 100

分，绩效评级分优、良、中、差。90（含）-100 分为优、80（含）

-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通过基础数

据填报、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信息，对 2023 年同心县困

难群众救助项目进行了独立客观的绩效评价，最终得分为 88.81

分，评价结论为“良”。

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得分

合计 100.00 88.81

项目决策
（14 分）

项目立项
（5 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3.00 3.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2.00 2.00

绩效目标
（4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2.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2.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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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
（5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00 2.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3.00 3.00

项目过程
（26 分）

资金管理情况
（10 分）

资金到位率 3.00 3.00

预算执行率 3.00 3.00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4.00 4.00

组织实施情况
（16 分）

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3.00 3.00

组织管理的保障性 2.00 2.00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4.00 3.00

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4.00 4.00

项目自评报告 3.00 0.00

项目产出
（30 分）

产出数量
（10 分）

救助覆盖面 10.00 10.00

产出质量
（6 分）

救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6.00 6.00

产出时效
（10 分）

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5.00 5.00

救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
位率

5.00 5.00

产出成本
（4 分）

人均救助发放标准 4.00 4.00

项目效益
（32 分）

社会效益
（10 分）

政策知晓率 5.00 5.00

提升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增强
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能力

5.00 5.00

可持续影响
（10 分）

健全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
助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10.00 5.00

满意度
（10 分）

受益群众满意度 10.00 9.81

（二）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立项与同心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战略目标相适应，立项

依据充分。设置的绩效目标表能够反映项目实施内容，绩效目标

与实际工作内容相符且与预算确定的资金计划相匹配，预算编制

科学，资金分配合理，但设置的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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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标杆值不够细化、量化。该项目组织机构构架完善、职能明确，

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合法合规，项

目预算执行率 98.75%。项目单位对于管理制度的执行有效，档案

管理工作完整和规范。该项目包括 1 项产出数量指标，2 项产出

质量指标，1 项产出时效指标，均达到标杆值。2023 年同心县城

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1787 户 3381 人，发放城市低保资

金2239.51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30844户 45816

人，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22262.33 万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

月均救助 472 户 504 人，发放特困人员救助资金 402.25 万元。

临时救助项目月均救助198户 711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1349.59

万元。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

月均救助 755 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08.04 万元。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项目月均救助 21 人，共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26.5 元。

同心县民政局严格落实各项救助政策，着眼于解决城乡群众

基本生活困难，摆脱临时困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全面保障。

但是存在救助对象识别还不够精准、政策宣传不到位、救助管理

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本项指标主要从项目立项情况、项目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三

个方面分析项目决策情况，指标权重分值 14.00 分，评价得分

12.00 分，得分率为 85.71%，包括以下指标：

1.项目立项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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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立项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单位职责，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3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1 分，达

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

众救助项目符合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维护困难群众基本

权益作为社会救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困难群众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回应群众关切，不

断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坚

持统筹兼顾，加强政策衔接，形成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

合力”的要求，符合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政策的要求，符合同心

县人民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保民生的职能范围，此指标实际得 3

分，得分率 100%。

（2）“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申请、设立

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

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2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1 分，达

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该项目立项程序规范，同心县民政局按照国

家《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

通知》（民发〔2020〕69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民发〔2020〕125 号），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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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规程>的通知》(宁民规发〔2018〕14 号)、《关于提高我区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宁民发〔2020〕8 号)、《关

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社会救助工作的通知》(宁民字

〔2020〕7 号）相关要求，印发了《关于调整全县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关于调整全县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

费救助标准的通知》。本项目立项程序规范，实施内容清晰明确，

此指标实际得 2 分，得分率 100%。

2.项目绩效目标分析

（1）“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所设定的绩

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2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0.5 分，

达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该项目绩效目标基本合理、可行，通过对自

治区和吴忠市下达的各年度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目标任务、项目单

位年度工作计划及绩效目标表等资料审核，本项目绩效目标合理，

与实际实施内容密切相关，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业绩水

平，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额相匹配，此指标按权重计算实际得

2 分，得分率 100%。

（2）“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主要评价依据绩效目标设

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2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0.5 分，

达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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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工作组复核，绩效指标不明确。项目单位未对应工作任务

目标和项目投入资金编报绩效目标申报表，未见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资料，无法就绩效指标值设定的清晰度和可

衡量性，以及与项目实际工作任务数匹配程度作出评价，此指标

扣 2 分，实际得 0 分。

3.项目资金投入分析

（1）“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预算编制是

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内地目标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2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0.5 分，

达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该项目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同心县民政局根

据《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社）指标﹝2022﹞650

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和价

格临时补贴补助资金的通知》（宁财（社）指标﹝2023﹞155 号），

明确了困难群众救助政策要求、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工作要求、

长效管理机制等内容。同心县民政局商同级财政部门设定补助资

金区域绩效目标，明确资金与工作预期达到的效果，报自治区民

政厅审核。自治区民政厅完成绩效目标审核后提出补助资金的分

配建议及全区绩效目标和分区域绩效目标，送自治区财政厅。自

治区财政厅审核后会同民政厅下达补助资金，同步下达全区绩效

目标。同心县民政局根据上年度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执行情况申请

县级财政配套资金，预算编制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同心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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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标相适应，此指标按权重计算实际得 2 分，得分率 100%。

（2）“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分

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项目资金分配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分配结果合理、合规的保

障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3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0.5 分，

达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资金分配合理，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

项目由自治区财政厅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及本级预算安排的困

难群众救助资金统筹安排，困难群众救助所需经费由中央、自治

区和市、县（区）财政分级负担。自治区财政厅收到中央补助资

金后，将其与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的补助资金统筹使用，与自治

区民政厅共同制定资金分配方案，自治区将统筹资金按因素法分

配下达各地，分配因素包括基础因素、地方努力因素和绩效因素

三类。项目实施符合相关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完整、规范，资金分配合理、合规，此指标按权重计算实际

得 3 分，得分率 100%。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本项指标主要从项目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方面分析项

目决策情况，指标权重分值 26 分，评价得分 22 分，得分率为

84.62%，包括以下指标：

1.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率”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际到位资金与

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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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障程度。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3 分，实际到位率为 100%得 3 分，

否则按照实际到位率比率计算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该项目应到位 31568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31568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此项指标实得 3 分。

（2）“预算执行率”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

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3 分，实际到位率为 100%得 3 分，

否则按照实际到位率比率计算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同心县民政局实际支出项目资金 31173.2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8.75%，此项指标实得 3 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是

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

范运行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4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1 分，达

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项目资金使用合规，符合《财政部 民政部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社〔2017〕58 号）和财政预算管理制度要求，遵照《同心县

民政局财务管理办法》及部门内控流程规定并经集体研究决策；

资金拨付申请手续和审批流程完备、合规，支出使用符合预算批

复内容和项目支出用途，并直接兑付到申请者个人（企业或机构）

账户，经抽查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此项

指标实得 4 分。

2.项目组织管理情况分析

（1）“组织管理的保障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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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组建或有专门组织机构具体负责，岗位职责是否健全，人员

分工是否明确；用以反映和考核组织管理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

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2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0.5 分，

达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同心县民政局作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卫生健康、教育、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公安等部门建立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一门受理、协同

办理”的工作要求，明确各业务环节的经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

落实，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定期向社会公开社会

救助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和媒体发现揭露的问题，应

及时查处并公布处理结果。同心县财政局会同民政部门建立健全

资金管理制度，组织本级资金支出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绩效管理

工作，审核同级民政部门提供的资金分配方案，组织补助资金执

行期满或者被撤销后的清算、资金回收和其他相关管理工作。各

乡镇人民政府依托村(社区）党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组

织，发挥社会工作者、慈善工作者和志愿者的作用，及时了解、

掌握辖区居民困难情况，主动帮助其提出救助申请。项目组织机

构健全，分工明确。此项指标实际得 2 分。

（2）“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单位的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

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4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1 分，达

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项目单位在困难群众救助资金项目预算编制

申报，以及各项救助申请、受理、审核和救助资金支出使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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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遵循并执行国家、自治区和吴忠市民政局相关政策规定，同

时项目单位根据业务工作开展实际，内部制定了城市最低生活保

障项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临时

救助项目、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

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项目、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等具体管理制度，以及部门内控流

程和工作职责。各项制度合法合规，具有可操作性，为项目组织

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通过对项目单位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汇编》查阅过

程中，未见信息化管理、业务统计、档案管理等配套制度。此项

指标扣 1 分，实得 3 分，得分率 75.00%。

（3）“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施是否符

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4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1 分，达

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该项目各项管理制度基本得到了有效落实。

从公示规范性指标看，救助信息公示规范。项目单位及各乡

镇、社区民生服务中心对申领享受各项补贴信息（单位或个人名

单、补贴标准及具体金额）通过门户网站、张贴公示等方式进行

公示。各项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未涉及个人隐私等敏感信

息。

从台账及统计报表填报时效及质量，按期填报、质量有待提

高。通过调研及对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各年度、各季度条件工作情

况通报资料抽查，项目单位业务部门能够及时登记台账和填报各

期统计报表，整体工作质量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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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存在个别期间系统数据信息录入与纸质资料数据不匹

配、不达标被通报的情况，救助人员信息纸质报表数据与系统录

入数据不一致，此项指标实得 4 分，得分率 100%。

（4）“项目自评规范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单位是

否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提前做好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3 分，每个考察点赋值 1 分，达

到目标值的，得相应分值，达不到目标值的不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同心县民政局未开展项目自评工作，未见项

目单位对标绩效目标表，就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组织开

展绩效运行监控资料，此项指标实得 0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本项指标主要从项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和产出

成本四个方面分析项目产出情况，指标权重分值 30 分，评价得

分 30 分，得分率为 100%，包括以下指标：

1.“产出数量”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地实际完成数与计

划数的差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完成程度。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10 分，项目各项实施内容按照

计划任务量全部实施完成，得本指标分值，否则按完成比例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根据补贴发放汇总表、补贴人员花名册、补

贴资金到账核对表等资料，2023 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

助 1787 户 3381 人，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2239.51 万元。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30844 户 45816 人，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22262.33 万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月均救助 472 户 504 人，

发放特困人员救助资金 402.25 万元。临时救助项目月均救助 198

户 711 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1349.59 万元。孤儿(含艾滋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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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755 人，发放临

时救助资金 908.04 万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月均救助 21 人，

共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26.5 元。此项指标实得 10 分。

2.“产出质量”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

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6 分，项目实施完成并通过验收，

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或实施标准得本指标分值，否则按完成比例得

分。

经工作组复核，根据困难群众补助发放汇总表、发放人员花

名册、补助资金到账核对表、支出凭证等资料，同心县 2023 年

困难群众社会救助项目完成补助指标数。根据困难群众补助发放

汇总表、发放补助人员花名册、补助资金到账核对表、支出凭证

等资料，在困难群众社会救助项目中，不符合社会救助范围不予

补助。经计算，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社会救助项目补助资金发

放准确率达到指标值。此项指标实得 6 分，得分率 100%。

3.“产出时效”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

成时间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10 分，按照项目立项批复实施

期限完成时间得本指标分值，否则按完成比例得分。

经工作组复核，从补贴资金下达及时率指标看，预算指标及

时下达，资金按支出进度及时拨付。通过对项目单位预算指标执

行情况表及财务相关资料核查，各年度预算经批准通过后，预算

指标按期及时下达；财政部门根据项目单位资金支出使用进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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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时审核并拨付。

从补贴资金按期支付到位率指标看，总体按期支付到位。通

过对项目单位各年度补贴发放台账、发放名册、公示信息及相关

财务资料核查，各项补贴总体能够按期支付到位。但也存在因系

统升级更换和运行调试，影响救助人员信息录入和补贴发放。同

时因对补贴发放对象信息资料进行核查比对，对审核和发放进度

延缓也产生一定影响。此项指标实得 10 分，得分率 100%。

4.“产出成本”指标，主要评价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

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

程度。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4 分，实际成本控制在项目预算

范围内得本指标分值。否则按超出比例扣相应分。

经工作组复核，通过对项目单位各年度各项救助发放名册、

公示信息及财务凭证等资料核查，各项救助发放标准符合政策规

定标准，未发放超标准或降低标准发放情况。此项指标实际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本项指标主要从项目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等 3 个

方面分析项目效益情况，指标权重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4.81

分，得分率为 82.70%，包括以下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对社会效益产生的影响

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10 分，达到目标值的，得 10 分，

达不到目标值的按权重比例计算得分。

同心县民政局严格落实各项救助政策，着眼于解决城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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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困难，摆脱临时困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全面保障。

该绩效目标符合国家、自治区社会救助政策的有关要求。问卷调

查居民政策知晓率为 90.12%。社会救助是整个民生领域的基石，

是社会保障体系中起着“兜住底线”的重要角色，也是人类社会

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制度保障。2023 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

均救助 1787 户 3381 人，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2239.51 万元。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30844 户 45816 人，发放农村低保资

金 22262.33 万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月均救助 472 户 504

人，发放特困人员救助资金 402.25 万元。临时救助项目月均救

助 198 户 711 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1349.59 万元。孤儿(含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项目月均救助 755 人，

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08.04 万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月均救

助 21 人，共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926.5 元。此项指标实得 10 分，

得分率 100%。

2.“可持续影响”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影

响情况。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10 分，达到目标值的，得 10 分，

达不到目标值的按权重比例计算得分。

从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建立指标看，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建立完

善。从配套项目政策看，各项困难群众救助项目是落实国家、自

治区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项目可持续实施提供了政

策保障；从运行管理经费保障看，自治区和市财政将困难群众救

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为项目可持续实施提供资金保障。从执行

机构和人员看，同心县有专门的管理部门负责困难群众救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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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救助资金申报、审核和发放工作，同时财政、审计等部门

跟进监督。

从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台账、统计报表及档案管理指标看，基

本规范完备。通过对项目单位各项补贴项目台账、相关统计报表

及项目档案资料抽查，各业务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立了分项

业务台账，并定期对台账信息进行登记更新，同时填报各分项业

务统计报表。各补贴项目资料分类立册，留存于各业务部门以便

备查。

但是，特殊困难群体服务需求具有变动性和复杂性，精准识

别低收入人群需求仍存在困难。基础服务设施有短板，信息化建

设水平有待提高，基础数据质量不高，管理服务手段仍较落后，

缺乏专业服务人才，导致关心、关爱、帮扶职能难以有效发挥。

缺乏心理干预、社会支持、生活照料、就业帮扶等专业化的救助

服务。此项指标实得 5 分，得分率 100%。

3.“满意程度”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直接或间接受益群体对

项目实施情况的满意度。

评分标准：此指标权重设定 10 分，达到目标值的，得 10 分，

达不到目标值的按权重比例计算得分。

为了获取全面、科学、客观的数据，评价小组根据同心县困

难群众救助项目财政资金支出规模、影响范围，采用随机选择与

定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随机对同心县 11 个乡（镇）346 人进行

满意度调查，根据问卷调研，2023 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的受益群

众满意度为 89.24%，此项实得 9.81 分，得分率 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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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紧盯困难群众保障难点堵点，全面梳理各项社会救助政策

措施。

以完善各类困难群众认定和救助办法为重点，分类分层制定

救助措施，对经济状况最困难的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给予基本生

活救助和专项救助，对经济状况稍好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

难家庭给予专项救助，对其他困难群众给予临时救助，实施城乡

低保“扩围+增效”。高龄政策落实有力。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全部纳入高龄津贴保障范围，坚持“老人老

办法，新人新办法”，保持原有享受补助标准不变，新增对象实

现高龄老人全覆盖。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在乡镇（开发区）全面

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临时救助项目月均救助 198 户 711 人，

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1349.59 万元。坚持协调发展，着力提升民政

综合事务服务水平。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特困供养和孤儿

养育津贴关爱保护服务体系。结合主动发现机制，逐户逐人摸清

疑点人群信息，及时终止清退死亡人员仍享受救助；严格按照上

级文件精神和资金拨付要求，全面落实相关政策，确保特困供养

人员福利待遇落实到位。

2.加强动态监测。

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预警，与卫健、教育、乡村振兴、

残联等部门联动实行信息共享。组织人员对新申请低保对象开展

走访排查，全面摸清因家庭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及时纳入保障范围，并对存在返贫迹象的新增、整户困难群众，

定期推送各乡镇及县乡村振兴部门，以便对其是否纳入监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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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排查认定，严防返贫致贫。通过自助申报、入户核查、主动

发现及时救助返贫人口，重点关注边缘易致贫和低收入人群，用

足用好民政兜底保障政策，逐步增强困难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与公安、教育、住建、人社、

卫健、金融、市监、乡村振兴部门对接，数据共享共用，合理拓

展核对内容，提高工作效率及认定对象的精准度，对符合救助条

件的对象进行精准救助。截至 10 月份，对未消除风险的 451 户

861 人低保对象，纳入“三类”监测户。

（二）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1.救助对象识别还不够精准，兜底保障工作还需加强。

现代生活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特殊困难群体服务需求具有变

动性和复杂性。由于缺乏有效的容错、纠错机制，外加对现行认

定手段的局限性缺乏认识，基层工作人员压力较大，工作趋于保

守，精准识别低收入人群需求仍存在困难。政府提供社会救助，

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社会救助责任，而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

及其力度明显不足，全县登记注册的社会公益性组织较少。

2.政策宣传不到位。

个别群众因对相关政策申办流程不了解，未携带户籍及相关

资料到乡镇民政窗口进行申请低保，未在宁夏民政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上录入相关信息，无法完成申请低保流程。部分乡镇基层民

政工作人员因社会救助工作项目繁多，任务繁重，实际工作中在

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福利慈善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兜底工作，但

对民政具体政策的宣传却不到位，在社会救助政策宣传中有重城

区、乡镇，轻偏远农村现象，加之有的民政工作人员兼职过多，

未对具体的社会救助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致使部分群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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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政策及办理程序缺乏了解。

3.救助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基础服务设施存在短板，信息化建设水平有待提升，基础数

据质量不高，管理服务手段仍较落后，缺乏专业服务人才，导致

关心、关爱、帮扶职能难以有效发挥。社会救助工作多头管理，

涉及民政、医保、教育、工会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各自为

战”、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统筹协调机制，造成政策之间既有

重叠交叉也有覆盖不全，对救助资源不能有效整合。

六、有关建议

1.健全多层次的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体系。

完善救助对象认定办法。在保持现有社会救助政策稳定的前

提下，以收入型、支出型、急难型并存的思路，健全多层次的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体系。通过设置年龄、教育状况、健康状况、残

疾状况和就业状况等关键性指标，智能分析求助申请人的实际特

殊困难情况，客观计算家庭基本情况和经济状况条件，提升精准

识别能力。从“托底保障、帮助帮扶、关心关爱、紧急保护”四

个层面布局“社会大救助”良好生态。

加强乡镇民政所建设，配齐配强乡镇民政所工作人员，解决

办公场所和必要工作经费，确保基层民政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

工作积极性，同时在城乡村（社区居）委会设置社会救助协管员。

对从事社会救助服务的社工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业务知识、业

务技能培训，并根据《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

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关于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的相关规定，采取政府决策、政策调整、社会救援等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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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社会救助民间组织，鼓励、引导、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

与社会救助，引入有资质的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核查，提高入户

调查准确率，解决基层社会救助入户核查力量薄弱问题，不断充

实社会救助队伍力量。

2.加强救助政策宣传。

要进一步加强对已有政策的落地普及，持续拓宽政策的知晓

度，重点围绕社会救助政策的系统性宣传和普及，以社区为阵地，

以重大活动为载体，以“两微一端”为路径，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对救助条件、办理程序、资金发

放、就业激励政策等内容的宣传，确保救助政策领导干部熟知、

工作人员精通、广大群众了解，全面提升社会救助制度政策的普

及率，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知晓率，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社会救

助工作的良好氛围。要树立低保对象主动退保的典型，加大对社

会救助对象失信惩戒措施及案例的宣传，为实现精准兜底救助保

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建立健全社会救助规范化管理机制。

积极构建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救助等

“8+N”综合救助格局，整合和统筹配置现有整个社会救助资源，

衔接好各项社会救助制度，使各项社会救助达到互通、互联、互

补，构建社会救助工作的有机体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整体效

能。要进一步规范民主评议和公示制度，建立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联系帮扶人信息台账，加大公开公示力度，严格按照社会救助工

作规程进行操作，建立必要的审计、检查制度，将社会救助情况

定期向社会公开，多渠道设立公示社会救助投诉电话、邮箱，实

时接受群众监督，确保社会救助工作公开、公正、透明，不断提

高社会救助规范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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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评价责任。本次评价结果是依据评价客体提供的各项基础

资料，运用规定的评价办法，评价工作组保证本次评价工作全过

程的公正和公平，各项评价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评价客

体负责，未经评价组织机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本评价

结果对外公布。

2.可能对绩效产生影响的情况。该项目实施后短期内效益显

现难以立竿见影，评价组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评价，对一些

效益类指标客观性会产生一定影响。

附件：

1.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指标表

2.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问卷样表

万聚恒（宁夏）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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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三级指标
及分值

目标值 指标解释、评价要点及评价方法 评价及评分标准 证据来源

项目决策
（14 分）

项目立项
（5 分）

立项依据
充分性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和相
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符合行
业发展规划；
③项目立项与部门
职责范围相符；
④项目属于公共财
政支持范围，符合
中央、地方事权支
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与相关部门
同类项目或部门内
部相关项目未重
复。

指标解释：立项依据充分性，指项目立项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
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②项目立
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③项目
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
所需；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
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
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
关项目重复。
评价方法：获取项目实施单位和相关财政部门
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关于下达做好绩效评价项
目工作的通知、上级主管部门下达项目任务的
通知等资料，评价项目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分值 3 分。项目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
相关政策（1 分）；项目符合
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0.5 分）；项目与部门职责
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0.5 分）；属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
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0.5
分）；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
部门内部相关项目是否重复
（0.5 分）。每发现一项不符
合要求的，扣除此项分值，扣
完为止。

财政部
门：项目
资金分配
方案，关
于下达做
好绩效评
价项目工
作的通

知，行业
发展规划
及目标，
部门职
责。

立项程序
规范性

①项目符合申报条
件；
②申报、批复程序
符合相关管理办
法；
③项目实施调整履
行相应手续。

指标解释：项目立项的规范性，指项目的申请、
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项目符合资金下达文
件、项目实施方案等文件的要求。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
并出具民主意见书；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如项目建议书、项目实施方
案；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初

分值 2 分。项目符合申报条
件（0.5 分），申报、批复程
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0.5
分），项目实施调整履行相应
手续（1 分）。每发现一项不
符合要求的，扣除此项分值，
扣完为止。

（1）财政
部门：预
算指标文
件；（2）
项目主管
部门：立
项申报通
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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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计、专家现场审察、评审、风险评估、集
体决策等。
评价方法：获取项目实施单位和相关财政部门
财政资金评价期间的预算指标的通知项目实
施方案、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
方案、集体决策的会议纪要或批复、项目相关
的管理制度、会议纪要、通知等文件，评价项
目立项程序规范性。

资金使用
单位或部
门：立项
申请文

件、项目
实施方

案、可行
性研究报
告、立项
批复文件

等。

绩效目标
（4 分）

绩效目标
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
目标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

指标解释：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
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
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
水平；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相匹配。
评价方法：获财政资金的项目绩效评价自评
表、实施方案、财政下达的项目预算资金文件、
项目批复等，评价实施方案是否设定区域绩效
目标和工作任务，分析绩效目标和工作任务是
否明确、细化、量化。

分值 2 分。目标合理（2 分），
全部为定性指标的不得分；能
够量化而不量化的，每发现 1
处扣 0.2 分，直至“目标内容”
指标分值扣完为止。

（1）财政
部门：立
项申报通
知、预算
批复文

件、财政
资金绩效
目标备案
资料；（2）
资金使用
单位或部
门：立项
申请文

件、项目
实施方

案、可行
性研究报
告、立项
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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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绩效指标
明确性

项目设定的绩效指
标清晰、细化、可
衡量

指标解释：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
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
的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①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内容联
系紧密；②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数量、质量、时效、效果等绩效指标；③项目
绩效指标具体、细化，标杆值依据充分。
评价方法：获财政资金的项目绩效评价自评
表、实施方案、财政下达的项目预算资金文件、
项目批复等，评价实施方案是否设定区域绩效
目标和工作任务，分析绩效目标和工作任务是
否明确、细化、量化。

分值 2 分。指标明确（2 分），
全部为定性指标的不得分；能
够量化而不量化的，每发现 1
处扣 0.2 分，直至“目标内容”
指标分值扣完为止。

（1）财政
部门：立
项申报通
知、预算
批复文

件、财政
资金绩效
目标备案
资料；（2）
资金使用
单位或部
门：立项
申请文

件、项目
实施方

案、可行
性研究报
告、立项
批复文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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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
（5 分）

预算编制
科学性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
科学论证、有明确
标准，资金额度与
年度目标是否相适
应

指标解释：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
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
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
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
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
相匹配。
评价方法：获取项目资金的年度预算（包括绩
效目标）及其批复文件和相关附表、项目年度
预算编制说明、项目内容和项目预算调整请示
及批复文件，评价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分值 2 分。预算编制经过科
学论证（0.5 分）；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匹配（0.5 分）；
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0.5
分）；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
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0.5 分）。每发现一项不符
合要求的，扣除此项分值，扣
完为止。

财政部
门：预算
编制依

据、预算
批复文

件、立项
批复文件

等。

资金分配
合理性

①资金分配办法健
全、规范；
②资金分配办法科
学、合理；
③项目符合相关资
金分配办法；
④资金分配的审批
程序和手续完整、
规范；
⑤资金分配结果合
理、合规。

指标解释：资金分配合理性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资金
分配结果的合规性，指项目资金分配是否符合
国家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资金分配结果合理、合规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资金
分配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
办法（1 分）；②科学、合理性：资金分配结
果是否经过测算、专家论证等程序，是否组织、
指导开展项目调研，摸清地方真实需求，分配
办法是否科学、合理。（1 分）；③是否符合
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④资金分配是否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⑤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
规定的用途；⑥资金分配结果是否合理，如果
资金分配与项目实际情况不一致，项目资金分
配是否经过调整。

分值 3 分。资金分配办法健
全、规范（1 分），资金分配
办法科学、合理（0.5 分）。
项目符合相关资金分配办法
（0.5 分），资金分配的审批
程序和手续完整、规范（0.5
分），资金分配合理、合规（0.5
分）。每发现一项不符合要求
的，扣除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财政部
门：资金
分配方

案、预算
编制依

据、预算
批复文

件、项目
任务清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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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根据国家、自治区对项目的工作总
体部署，获取相关的资金管理办法，符合项目
实施整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资金分配方
案，分析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是否与项目
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获取项目资金分
配方案、下达项目资金计划，检查分析资金分
配结果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审批程
序和手续是否完整、规范，资金分配结果是否
合理、合规。

项目过程
（26 分）

资金管理
情况

（10 分）

资金到位
率

100%

指标解释：资金到位率，指实际到位资金与计
划投入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
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评价要点：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
划投入资金）×100％。
评价方法：根据资金拨付文件，统计计划分配
的项目资金；获取被评价单位评价期间的指标
执行情况表、查看账簿记录、资金拨款凭证、
银行入账单据等，核实被评价单位实际到位资
金额度，计算资金到位率，综合分析资金到位
情况。

分值 3 分。资金到位率大于
或等于 100%的，得 3 分；资
金到位率小于或等于 70%的，
得 0 分；资金到位率在大于
70%且小于 100%的，在 0 分和
3 分之间计算确定。计算得分
依据：[实际资金到位率-min
（资金到位率）]/[max（资金
到位率）－min（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分值。

（1）财政
部门：预
算资金文
件及拨款
凭证；（2）
被评价单
位：资金
管理办法
及实施方
案，项目
资金明细
账，资金
收付款凭
证，项目
批复文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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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
率

100%

指标解释：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
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
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
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评价方法：根据项目资金拨付文件，分别统计
被评价单位的资金拨付情况；获取项目实施单
位评价期间账簿记录、项目支出明细表、项目
支出记账凭证、原始单据等，核实被评价单位
实际已支付的资金，计算项目的预算执行情
况。

分值 3 分。预算执行率 90%
以下的每下降 1%，扣除权重
2.5%得出评分。

（1）财政
部门及项
目主管部
门：资金
管理办法
及实施方
案，奖励
资金明细
账，收付
款记账凭
证，项目
批复文件
等。（2）
资金使用
单位（或
部门）：
奖励资金
收支明细
账、记账
凭证及收
付款单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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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
的合规性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以及有关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
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
经过评估认证；
④符合项目预算批
复或合同规定的用
途；
⑤不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
⑥会计核算是否真
实、规范、会计报
表能真实反映收支
结余等情况。

指标解释：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指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符合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
情况。
评价要点：①是否严格遵守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或国家、自治区制定的有关办法
规定，资金支出范围是否分别符合项目实施内
容，加强预算管理和使用监管，确保专款专用，
合理配置，规范使用，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是否符合专项资金使用的原则和范围；②资金
支付手续是否齐全，审批流程是否规范，是否
及时支付；③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
证；④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
途；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违反资金管理办法的情况；⑥会计核算是否
真实、规范、会计报表是否能真实反映收支结
余等情况。
评价方法：获取资金使用单位的项目支出明细
账、记账凭证、原始凭据，分析评价项目支出
是否符合国家法规和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是否
存在专项资金占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的情况，检查项目资金支出是否经过审批，重
大支出是否经过集体讨论、决策，检查项目支
出明细账，核实会计核算是否真实、规范，检
查会计报表是否与明细账一致。

分值 4 分。①是否严格遵守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或国家、自治区制定的有关办
法规定，资金支出范围是否分
别符合项目实施内容，加强预
算管理和使用监管，确保专款
专用，合理配置，规范使用，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否
符合专项资金使用的原则和
范围（1 分）；②资金支付手
续是否齐全，审批流程是否规
范，是否及时支付（1 分）；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
评估认证（0.5 分）；④是否
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
定的用途（0.5 分）；⑤是否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违反资金管理办法的
情况（0.5 分）；⑥会计核算
是否真实、规范、会计报表是
否能真实反映收支结余等情
况（0.5 分）。每发现一项不
符合要求的，扣 1 分，扣完
为止。

项目资金
管理办

法、资金
管理办法
及实施方
案，项目
实施单位
（或部

门）的支
出明细

账、记账
凭证、银
行单据、
项目合

同、验收
报告及付
款相关会
议纪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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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情况

（16 分）

财务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

①资金管理制度、
财务制度已建立健
全；
②严格执行制度；
③财务会计核算规
范

指标解释：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指项目实
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
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
况。
评价要点：①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已制定或具有
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费用支出制度；②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费用支出是否符合相关财
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并严格执行；③财务会计核
算是否规范。
评价方法：获取项目实施单位制定的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制度、财务审批制度、项目支
出明细账及原始单据，评价项目实施单位制度
制定的健全性、项目支出及核算的规范性。

分值 3 分。资金管理制度、
财务制度已建立健全（1 分）；
严格执行制度（1 分）；财务
会计核算规范（1 分）。每发
现一项不符合要求的，扣 1
分，扣完为止。

资金使用
单位（或
部门）：
财务管理
制度、会
计核算制
度、财务
审批制

度、资金
管理办

法、项目
支出明细
账及原始
单据。

组织管理
的保障性

①责任落实到位情
况；
②组织机构健全，
能够满足项目顺利
实施的需要，岗位
健全且设置合理；
③工作人员分工明
确，不相容岗位相
互分离；
④定期举行分管领
导主持的工作会议
或工作交流会议

指标解释：组织管理的保障性，指项目实施是
否组建或有专门组织机构具体负责，岗位职责
是否健全，人员分工是否明确；用以反映和考
核组织管理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①核实“两个责任”（指项目单位及
项目责任人、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
任人）是否到位；②组织领导高度重视，落实
责任，是否成立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配备专
门管理团队；③是否建立完善“统筹协调、部
门配合、协助推进”的工作机制，组织领导畅
通高效，定期举行分管领导主持的工作会议或
工作交流会议，有效负起项目组织和指导管理
的责任。
评价方法：获取成立组织领导的相关文件、方
案，核实”两个责任”到位情况，人员分工情况；
获取会议纪要，核实获奖县对项目工作的重视

分值 2 分。项目单位（法人）
及项目责任人、日常监管直接
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到位
（0.5 分）；组织机构健全，
能够满足项目顺利实施的需
要，岗位健全且设置合理（0.5
分）；工作人员分工明确，不
相容岗位相互分离（0.5 分）；
定期举行分管领导主持的工
作会议或工作交流会议（0.5
分）。每发现一项不符合要求
的，扣除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财政部门
及资金使
用单位
（或部

门）：资
金管理办
法、项目
实施方

案、职责
分工、会
议纪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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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展情况。

项目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

①建立健全项目管
理制度；
②项目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
③项目实施方案内
容完整，具有可操
作性

指标解释：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指项目实
施单位的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
况。
评价要点：①结合实际，是否出台完整的项目
管理制度；②项目制度是否合法合规，项目实
施政策科学具体；③项目实施方案内容是否完
整，招投标制度和协同申报制度健全完善，实
行项目区县实施主体动态调整机制，实施单位
及实施主体参与各方职责明确，管理流程清
晰，具有可操作性。
评价方法：获取项目实施单位制定的项目管理
制度，评价项目实施单位制度制定的健全性。

分值 4 分。建立健全项目管
理制度（1 分）；项目管理制
度合法、合规（1 分）；项目
实施方案内容完整，具有可操
作性（2 分）。

资金使用
单位（或
部门）：
项目管理
制度。

制度执行
的有效性

①严格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和项目管理
制度（2 分）；
②实施主体的选择
符合规定（2 分）

指标解释：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指项
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项目管理制度的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①项目的实施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和相关管理规定；②实施主体的选择，即参
与项目实施等第三方机构应具有相应资质：并
按照相关要求，采取招投标或委托方式，按时、
择优遴选出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实施主体承
担项目任务，实施主体的确定过程公开、公平、
公正，并能根据实施绩效和项目需要实行动态

分值 4 分。严格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和项目管理制度（2
分）；实施主体的选择符合规
定（2 分）。

（1）财政
部门：资
金管理办
法、项目
实施方

案、批复
文件、专
项资金审
计报告

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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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评价方法：获取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工
程施工合同、监理合同、采购合同、工程造价
咨询合同等资料，分析判断项目实施单位制度
执行的有效性。

资金使用
单位（或
部门）：
招投标文
件、中标
通知书、
工程施工
合同等。

项目自评
规范性

①项目实施单位对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及项目绩效进行总
结评价；
②自评报告指标清
楚，资金用途清晰
明了，项目实施结
果评价客观，真实；

指标解释：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按照相关文件要
求提前做好项目绩效自评。
评价要点：①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及项目绩效进行总结评价；②自评报告指标
清楚，资金用途清晰明了，项目实施结果评价
客观，真实；

分值 3 分。项目实施单位对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绩
效进行总结评价（1.5 分）；
自评报告指标清楚，资金用途
清晰明了，项目实施结果评价
客观，真实（1.5 分）。每发
现一项不符合要求的，扣除此
项分值，扣完为止。

项目自评
报告、项
目年度计
划及总结

项目产出
（30 分）

产出数量
救助覆盖

面
应保尽保、应救尽

救

指标解释：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际产出数量
目标的完成实现程度。
评价要点：考察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是否获得
各项补贴
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制定的
资金分配方案，通过检查就业补助项目申报资
料、立项文件、验收单等资料，并进行现场勘
察，评价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比例=满足标准规定的项目/初步设计目
标值

分值 10 分。根据完成比例乘
以该项指标分值得出评分，完
成比例低于 50%不得分。

就业补助
资金分配
方案、项
目批复文
件、银行
对账单。

产出质量
救助资金
发放准确

率
100%

指标解释：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各项产出任务
实际完成的质量状况。
评价要点：各项三级指标实际完成质量结果是
否达到预期目标值。

分值 6 分。根据完成比例乘
以该项指标分值得出评分，完
成比例低于 50

立项申
请、实施
方案、资
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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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依据项目申报资料和立项批复文
件，检查验收资料，通过现场量测和检验项目
的数量和质量，计算合格率。

法、合同、
银行对账
单，资金
支出记账
凭证及支
出单据。

产出时效

资金在规
定时间内
下达率

≥98%

评价要点：评价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是否
达到设计标准。
评价方法：根据初步设计方案、验收报告等，
将计划完成时间与实际完成进度进行对比。

分值 5 分。根据完成比例乘
以该项指标分值得出评分，完
成比例低于 50

立项申
请、实施
方案、资
金管理办
法、合同、
银行对账
单，资金
支出记账
凭证及支
出单据。

救助资金
在规定时
间内支付
到位率

≥98%

评价要点：评价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
位率是否达到设计标准。
评价方法：根据初步设计方案、验收报告等，
将计划完成时间与实际完成进度进行对比。

分值 5 分。根据完成比例乘
以该项指标分值得出评分，完
成比例低于 50

立项申
请、实施
方案、资
金管理办
法、合同、
银行对账
单，资金
支出记账
凭证及支
出单据。

产出成本
人均救助
发放标准

达标合规

指标解释：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补贴资金实际
发放补助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和标准。
评价要点：项目受益对象应发放补贴是否达到
政策规定标准要求。

分值 4 分。各项补贴达发放
标准达到规定标准，得对应指
标分值；否则根据实际情况酌
情扣分。

立项申
请、实施
方案、资
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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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根据发放名册、银行账单等，将计
划标准与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对比。

法、合同、
银行对账
单，资金
支出记账
凭证及支
出单据。

项目效益
（32 分）

社会效益

政策知晓
率

≥90%
评价要点：项目完成后政策知晓率。
评价方法：获取被评价单位相关证明资料，分
析评价项目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

分值 5 分。根据完成比例乘
以该项指标分值得出评分，完
成比例低于 50%不得分。

项目实施
单位就业
补助明
细、就业
人数统计
表、专家
意见。

提升困难
群众生活
水平，增
强社会救
助的兜底
保障能力

稳步提升
评价要点：项目完成后增加社会就业情况。
评价方法：获取被评价单位相关证明资料，分
析评价项目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

分值 5 分。根据完成比例乘
以该项指标分值得出评分，完
成比例低于 50%不得分。

项目实施
单位就业
补助明
细、就业
人数统计
表、专家
意见。

可持续影
响

健全完善
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救助制度
和维护社
会稳定的

作用

健全、有效

评价要点：项目长效管理机制是否健全且执行
有效。
评价方法：①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②长效管
理机制健全且执行有效。

分值 10 分。根据计算比例乘
以该项指标分值得出评分。

项目复核
资料，项
目统计
表，调查
问卷。

满意度
受益群众
满意度

≥90%
评价要点：项目验收合格后，受益对象、被评
价单位对实施项目的满意程度。
评价方法：选择项目区，通过调查，了解项目

分值 10 分。当调查满意的单
位占调查单位总数的比值超
90%时得 10 分，90%以下每下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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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受益对象对就业补助项目的总体满意程度。 降 1%扣除权重 2.5%得出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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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调查问卷

本调查问卷是为进行《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提供依据，从而不断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目的。为此，恳请您在百忙

之中抽出时间，认真阅读和填写我们的问卷，基于调查需要，我们希望各位

能够本着认真的态度来完成调查。我们将十分期待你们真诚的答复。对您支

持、配合这样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您是否是同心县当地居民： [单选题] *

○是 ○否

2. 您的性别： [单选题] *

○男 ○女

3. 您的年龄段： [单选题] *

○18 岁以下 ○18~30 ○30~45 ○45~60

○60 岁以上

4.您对社会救助的范围及标准是否知晓？ [单选题] *

○非常不了解 ○2 ○3 ○4 ○非常了解

5. 您对办理救助的过程是否满意？ [单选题] *

○非常不满意 ○2 ○3 ○4 ○非常满意

6. 您对困难群众救助资金设定的补贴标准是否满意？ [单选题] *

○非常不满意 ○2 ○3 ○4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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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对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到位的及时情况是否满意？ [单选题] *

○非常不满意 ○2 ○3 ○4 ○非常满意

8. 您对 2023 年同心县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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